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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UIFENG RENEWABLE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27）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補充公告

注資及收購股權

茲提述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向目標公司注資，其構
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將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向目標公司注資的若干補充資料。

釐定注資價格的基準

注資的價格乃由各訂約方參考以下因素，經公平磋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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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公司正在開發尚未開始營運的儲能電站項目。項目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四
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6.6百萬元。項目公司的初始資金來
源依賴目標公司的注資。注資將僅用於發展項目公司的電網側獨立儲能項目
的初始資金。根據項目公司的資本預測，項目公司的初始投資約為人民幣92百
萬元，其中約人民幣44.8百萬元將用於收購土地使用權，而約人民幣47.2百萬
元將用於收購設施及設備、建築成本及稅項開支。預期該儲能項目總投資成本
不超過約人民幣15億元，其餘投資擬透過向中國金融機構借貸籌集資金。

承董事會命
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志祥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袁萬永先生（主席）、張志祥先生（行政總裁）及寧忠志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森林先生、屈衛東先生及胡曉琳女士。


